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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规则  第 8 部分：评价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9 

年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制定的，项目计划编号为“20193264-T-469”，计

划完成时间为 2022 年。该计划项目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86）提出并归口。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标准化活动的内容之一是为建立完善的技术规则而起草高质量的标准化文

件。为了保证标准化活动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支撑标准制定工作

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在该体系中，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起草各类标准化文件的

总体规则。然而对于具体标准化文件的起草，还需要确立更有针对性的特定规则，

形成总体通用规则与特定规则相结合的规则体系，从而起草出高质量的标准化文

件。 

GB/T 20001《标准起草规则》即是为了确立相关的特定规则而编制的文件。

依据标准内容的功能或标准针对的标准化对象，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型或

对象类别。为了针对这些功能类型、对象类别的标准分别确立起草规则，将 GB/T 

20001 分为两组：第 10 部分之前为第一组，针对不同功能类型的标准确立起草

规则；第 10部分（含）以后为第二组，针对不同对象类别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 

标准的总体功能是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确立技术规则，总体功能是通过不同

功能类型标准中的特定规则来实现的。标准的功能类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为了

便利人类顺畅交流而对专业领域或标准化对象界定概念、符号或分类结果，并确

立相应体系的术语标准、符号标准、分类标准；二是为人类活动及其结果规定可

直接应用的规则并且能够判定其中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满足情况的规范标准、

规程标准、评价标准；三是为了证实活动及其结果是否符合相应规则的试验标准；

四是为形成技术解决方案或标准化文件等提供方向性指导的指南标准。这些标准

的直接或间接应用将建立人类活动的概念秩序、行为秩序和结果秩序，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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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效益。 

为了在起草标准时，能够充分体现标准的功能，GB/T 20001 中的第一组文

件将针对各功能类型标准确立需要遵守的起草规则，拟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术语标准。目的在于为界定概念体系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

以便构建交流的基础。 

——第 2部分：符号标准。目的在于为界定符号体系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

以便提供快速识别、有效交流的形象化表征概念的体系。 

——第 3 部分：分类标准。目的在于为确立分类体系/分类结果的标准确立

起草规则，以便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第 4部分：试验标准。目的在于为描述试验活动并得出结论的标准确立

起草规则，以便对产品的性能/过程或服务的效能进行证实。 

——第 5部分：规范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可证实的要求的标准确立起草规

则，以便能够判定产品、过程或服务是否符合标准中的规定。 

——第 6部分：规程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可追溯/可证实的过程/程序的标

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能够证实规定的程序是否得到履行。 

——第 7部分：指南标准。目的在于为提供普遍性、方向性的指导的标准确

立起草规则，以便能够掌握某主题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技术解决方案或标准化

文件。 

——第 8部分：评价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规则以及评

价结果形成规则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能够对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进行

较全面的评价。 

本文件即是其中的第 8部分“评价标准”，它与规范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规范标准主要规定标准化对象需要符合的具体特性和证实方法，依据规范标准能

够判断产品、过程或服务的具体特性是否符合标准中的要求。然而，当需要对复

杂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尤其是较复杂的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则需要在标准中

给出评价规则。针对这种情况典型的做法就是在标准中确立由客观、主观、留痕

证据等多维度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规定取值规则，并且描述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这样形成的标准即是评价标准，其功能是“确立”评价指标体系，“规定”取值

规则以及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评价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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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规则”和“评价结果”。这三个要素是评价标准区别于其他类型标准的显著特

征，它们的有机结合使得对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的综合评价成为可能。 

GB/T 20001.8 的编制，结合了我国标准化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和实践，重点

考虑了评价标准的可测量、可判定原则以及覆盖全面且相互独立原则，从评价标

准的结构、要素的编写规则等方面，确立了评价标准的起草规则，使我国评价标

准的起草有据可依，从而提升评价标准的起草质量和应用效率，有效发挥这类标

准的功能。 

（三）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求，《标准起草规则  第 8 部分：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的编制完成了以下工作： 

1. 资料的收集 

在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以下资料：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

的通用术语》 

——GB/T 20001《标准起草规则》系列国家标准 

——GB/T 19004—2020《质量管理  组织的质量  实现持续成功指南》 

——GB/T 29186《品牌价值要素评价》 

——GB/T 33171—2016《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评价规范》 

——GB/T 40108—2021《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 

——GB/T 40240—2021《生态社区评价指南》 

——GB/T 40482—2021《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 

——GB/T 40762—2021《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规范》 

——GB/T 40993—2021《消费品召回  效果评价》 

——其他有关评价的国家标准 

2. 标准的起草 

（1）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完成评价相关文献、国内外评价

标准的调研，对我国国家标准中的评价标准现状、评价标准的内容和结构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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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 

（2） 2021年 1月，项目组召开会议，启动了《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

评价标准》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和计划进度安

排，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3） 2021年 2月——2021年 4月，起草工作组研究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

术内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一稿。 

（4） 2021 年 5 月，起草工作组召开会议，讨论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第一

稿，初步确定了标准的基本框架。考虑到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开展现场调研和

专家讨论等工作有所延迟，延缓了标准编制工作，项目无法于 2021 年完成报批，

故向国家标准委申请延期至 2022年完成报批。 

（5）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起草工作组根据 5 月会议形成的框

架，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同时，进一步对国内外评价标准进行案例分析。 

（6） 2022 年 1 月——2022 年 9 月，起草工作组先后召开了 10 余次内部

讨论会，对标准草案稿逐条进行了梳理和修改，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 

（一）标准的主要内容 

1. 确立了评价标准编写的总体原则与要求 

该文件确立了编写评价标准的总体原则，包括可测量、可判定原则，覆盖全

面且相互独立原则。其中，可测量、可判定原则是评价指标及其取值规则的选择

和确定原则，即对于所选择和确定的评价指标，在可接受的时间内且经济可行的

条件下，通过相应的方法能够对其进行测量、计算等；对于所选择和确定的取值

规则，使评价人员在开展评价活动时能够判定出评价指标取得的指标值。覆盖全

面且相互独立原则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在满足

评价目的的前提下，选取和确定覆盖评价对象各方面的评价指标；处于同一层级

上的各评价指标保持独立、互不影响。 

在总体要求方面，规定了遵守基础标准的要求，主要解决评价标准在编写时

遵守 GB/T 1.1相关规则的问题。 

2. 规定了评价标准的结构和要素构成 

该文件确立了评价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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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果。根据需要，评价标准还可以包含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评价流程等

可选要素。 

3. 规定了主要要素的编写规则 

该文件规定了评价标准的范围、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评价指标体系、

取值规则、评价结果、评价流程的编写规则。 

在范围的编写方面，范围主要对评价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做出提要式的说

明，指明评价对象、说明所涉及的内容。 

在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的编写方面，该要素用来给出确立评价指标体系、

取值规则、评价流程等所依据的总框架或规定所需遵守的总体要求。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写方面，该要素用来给出所有评价指标及评价指标之间

的层级关系，在编写时，宜建立在评价指标分类和/或分级基础上；可以使用条

文、图或表来表述；在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个评价指标所赋予的名称应是惟

一的。 

在取值规则的编写方面，该要素用来规定评价活动中确定评价指标取得指标

值的规则。评价指标取得指标值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标准中直接评价指标取

得指标值的方法，一种是由其他相关评价指标所取得的指标值计算得出。无论哪

种取值方式，评价指标取得指标值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统计数据法、试验/测量

法、证据判断法、量表法、主观赋值法。该文件中分别对这些方法作出了界定，

对使用这些方法编写评价标准时需要规定的内容作出了规定。 

在评价结果的编写方面，该要素主要用来规定评价结果的得出方法，根据需

要，这一要素还可以规定评价结果的等级划分、评价报告等内容。该文件对于规

定评价结果的得出方法、规定评价结果的等级划分、评价报告的内容等作出了规

定。 

在评价流程的编写方面，该要素主要用来对评价活动的过程和/或其关键环

节做出规定。该文件对什么情况下应该设置评价流程要素、评价流程的主要阶段、

相关阶段的主要内容等作出了规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来源 

标准主要内容的形成主要参考了以下方面的文献和规则。一是在标准的结构

方面，该文件作为 GB/T 20001的一个部分，在标准的结构上遵循了与 GB/T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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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他部分（特别是 GB/T 20001.5、GB/T 20001.6）相类似的结构，将第四章

设为“总体原则与要求”、第五章设为“文件名称和结构”、第六章设为“要素的

编写”。二是在总体原则的形成上，主要参考了国内有关综合评价的相关文献和

评价标准，例如《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

研究综述》《综合评价方法分类及适用性研究》《综合评价的方法、问题及其研究

趋势》等。三是在核心技术要素的确立上，主要采用了标准化原理与方法，在对

评价标准的定位、作用、功能、应用场景等进行分析、以及与规范标准和规程标

准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形成评价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取值

规则、评价结果。四是在要素“范围”“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的形成上，主

要参考 GB/T 1.1、GB/T 20001.7 中关于“范围”“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的

相关规定。五是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评价流程的形成上，主要

基于对相关文献和标准的分析，采用标准化原理与方法形成技术内容，特别是“取

值规则”，是在对大量评价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内容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形

成。 

三、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是我国自主研制，国际国外不存在针对评价标准起草规则的相关标准

或文件。因此，该文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本文件界定了评价标准的定义，即确立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的评价

指标体系，规定取值规则，并描述评价结果形成规则的标准。评价标准的功能是

“确立”评价指标体系，“规定”取值规则以及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二是确立了评价标准起草的总体原则。我国评价类标准数量众多，然而，由

于缺失评价标准的界定和起草的总体原则，导致很多评价类标准中规定的内容是

不全的，造成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为此，该文件确立了可测量、

可判定原则，覆盖全面且相互独立原则等两项总体原则，能够为起草高质量的评

价标准提供方向性指导。 

三是明确了评价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即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和评价结

果。一项标准若是评价标准，则应具备这些核心技术要素。 

四是明确了评价标准主要要素的编写规则。该文件明确了范围、总体原则和

/或总体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评价流程的编写规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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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评价流程的编写规则均为首次提

出。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在与现行的推荐性标准相协调方面，该文件在编制过程中，以引用的方式与

相关现行基础标准（如 GB/T 1.1、GB/T 20001）等实现协调和衔接。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该文件是支撑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事项说明 

该项目有两个事项说明。 

一是关于项目延期。本项目于 2019 年立项，原计划于 2021 年报批。但是

2020 年、2021 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开展现场调研和专家讨论等工作有所延

迟，延缓了标准编制工作。为保证标准质量，申请延期至 2022年 10 月完成报批。 

二是关于项目名称。本项目下达的立项计划项目名称为《标准编写规则  第

X部分：评价标准》。根据 TC286在 2022年全体委员通过并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的标准体系，GB/T 20001 的名称由《标准编写规则》调整为《标准起草

规则》，“起草”针对的是文件整体，“编写”针对的是文件中的特定要素，故该

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将标准名称调整为《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

后续，起草工作组将形成项目名称调整的申请，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